关于资助申请国家专利及奖励授权专利的管理办法（试行）

 
信丰县科学技术局
信科字[2015]5号
 
关于资助申请国家专利及奖励授权专利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发明创造，促进技术创新，推动我县专利事业的发展，提升我县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利资助、奖励范围：自主申请、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以及引进、购买、转让的具有独占许可权的县外发明专利。资助、奖励经费来源于知识产权专项经费。
第三条 适用对象：
1、在本县登记或注册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
2、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县辖区的自然人。
3、在本县创办企业，户籍不在本县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
第二章 条件与申请
     第四条 申请专利资助、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专利奖励的单位或个人，须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受理通知书或专利证书；
2、对引进、购买、转让的具有独占许可权的县外发明专利，须获得省级以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手续齐全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
第五条 申请专利资助、奖励须递交下列相关材料：
1、《信丰县国家专利经费资助、奖励申请表》一式两份；
2、申请专利申请资助的，须提供专利受理通知书、国家专利局开具的缴纳申请费或实质审查费收据；
3、申请专利授权奖励的，须提供专利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者为自然人的，须提供第一专利权人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者为单位的，须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材料，原件经核对后退还。
第三章  奖励标准
第六条 申请专利资助标准
1、申请发明专利的，每件资助600元；
2、申请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的，每件资助300元。
第七条 授权专利奖励标准
1、取得发明专利授权证书的，按照《信丰县鼓励投资的若干政策规定》（信字[21013]16号）由县政府每件奖励3万元，县科技局不予以重复奖励。
2、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证书的，每件奖励1000元。
3、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授权证书的，每件奖励600元。
同一发明创造同时申请两件及以上专利的，按照最高标准一次性奖励。
第四章  监督与管理
    第八条 专利奖励申请有效期为1年（自取得专利权或受理通知书之日起算）。
第九条 受奖单位和个人应自觉接受县科学技术局对受奖项目的跟踪问效。
第十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关联交易等欺诈手段骗取奖励经费的，一经查实，予以全数追回已奖励经费，并追究相关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3月7日发布的《关于资助申请国家专利及奖励授权专利的管理办法（试行）》（信科字[2014]3号）文件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信丰县科技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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